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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的第４章、第６章、第７章和第８章中８．１为强制性条款，其余为推荐性条款。

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０２０５—２００１《磷酸一铵、磷酸二铵》。

本版与ＧＢ１０２０５—２００１的主要差异是：

———根据我国磷矿资源的现状和磷酸一铵、磷酸二铵的生产工艺条件和实物质量水平对磷酸一铵、

磷酸二铵的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和水分等指标进行了调整。

自标准实施之日起，出厂产品应执行新标准；标准实施之日六个月后，市场上磷酸一铵、磷酸二铵产

品外包装禁止标注ＧＢ１０２０５—２００１。

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。

本标准由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ＳＡＣ／ＴＣ１０５）归口。

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：国家化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（上海）、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。

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：云南云天化国际化工股份有限公司、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、湖北新洋丰肥

业股份有限公司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杨一、鲜云芳、周勇明、李英翔、杨晓勤、汤三洲、张应虎。
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—ＧＢ１０２０５—１９８８，ＧＢ１０２０５—２００１；

———ＧＢ１０２０６—１９９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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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 (2017年第7
号) 和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，本标准自2017
年3月23日起，转为推荐性标准，不再强制执行。



磷酸一铵、磷酸二铵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固体磷酸一铵（ＭＡＰ）和磷酸二铵（ＤＡＰ）肥料的产品分类、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

则、标识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。

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各种工艺生产的固体磷酸一铵和磷酸二铵肥料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／Ｔ６６７９　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

ＧＢ／Ｔ８１７０—２００８　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

ＧＢ８５６９　固体化学肥料包装

ＧＢ／Ｔ１０２０９．１　磷酸一铵、磷酸二铵的测定方法　第１部分：总氮含量

ＧＢ／Ｔ１０２０９．２　磷酸一铵、磷酸二铵的测定方法　第２部分：磷含量

ＧＢ／Ｔ１０２０９．３　磷酸一铵、磷酸二铵的测定方法　第３部分：水分

ＧＢ／Ｔ１０２０９．４　磷酸一铵、磷酸二铵的测定方法　第４部分：粒度

ＧＢ１８３８２　肥料标识　内容和要求

３　产品分类

磷酸一铵和磷酸二铵产品按外观分为粒状和粉状两类，按生产工艺分为以下两类。

３．１　料浆法磷酸一铵和磷酸二铵：以镁、铁、铝含量较高的中低品位磷矿为原料，采用料浆浓缩法制得

的磷酸一铵、磷酸二铵。

３．２　传统法磷酸一铵和磷酸二铵：采用料浆浓缩法以外的其他方法制得的磷酸一铵、磷酸二铵。

４　要求

４．１　传统法粒状磷酸一铵和磷酸二铵应符合表１的要求，同时应符合标明值。

表１　传统法粒状磷酸一铵和磷酸二铵的要求

项　　目

磷酸一铵 磷酸二铵

优等品

１２５２０

一等品

１１４９０

合格品

１０４６０

优等品

１８４６０

一等品

１５４２０

合格品

１４３９０

外观 颗粒状，无机械杂质

总养分（Ｎ＋Ｐ２Ｏ５）的质量分数／％ ≥ ６４．０ ６０．０ ５６．０ ６４．０ ５７．０ ５３．０

总氮（Ｎ）的质量分数／％ ≥ １１．０ １０．０ ９．０ １７．０ １４．０ １３．０

有效磷（Ｐ２Ｏ５）的质量分数／％ ≥ ５１．０ ４８．０ ４５．０ ４５．０ ４１．０ ３８．０

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／％ ≥ ８７ ８０ ７５ ８７ ８０ ７５

水分（Ｈ２Ｏ）的质量分数
ａ／％ ≤ ２．５ ２．５ ３．０ ２．５ ２．５ ３．０

粒度（１．００ｍｍ～４．００ｍｍ）／％ ≥ ９０ ８０ ８０ ９０ ８０ ８０

　　ａ 水分为推荐性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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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．２　料浆法粒状磷酸一铵和磷酸二铵应符合表２的要求，同时应符合标明值。

表２　料浆法粒状磷酸一铵和磷酸二铵的要求

项　　目

料浆法磷酸一铵 料浆法磷酸二铵

优等品

１１４７０

一等品

１１４４０

合格品

１０４２０

优等品

１６４４０

一等品

１５４２０

合格品

１４３９０

外观 颗粒状，无机械杂质

总养分（Ｎ＋Ｐ２Ｏ５）的质量分数／％ ≥ ５８．０ ５５．０ ５２．０ ６０．０ ５７．０ ５３．０

总氮（Ｎ）的质量分数／％ ≥ １０．０ １０．０ ９．０ １５．０ １４．０ １３．０

有效磷（Ｐ２Ｏ５）的质量分数／％ ≥ ４６．０ ４３．０ ４１．０ ４３．０ ４１．０ ３８．０

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／％ ≥ ８０ ７５ ７０ ８０ ７５ ７０

水分（Ｈ２Ｏ）的质量分数
ａ／％ ≤ ２．５ ２．５ ３．０ ２．５ ２．５ ３．０

粒度（１．００ｍｍ～４．００ｍｍ）／％ ≥ ９０ ８０ ８０ ９０ ８０ ８０

　　ａ 水分为推荐性要求。

４．３　粉状磷酸一铵应符合表３的要求，同时应符合标明值。

表３　粉状磷酸一铵的要求

项　　目

传统法 料浆法

优等品

９４９０

一等品

８４７０

优等品

１１４７０

一等品

１１４４０

合格品

１０４２０

外观 粉末状，无明显结块现象，无机械杂质

总养分（Ｎ＋Ｐ２Ｏ５）的质量分数／％ ≥ ５８．０ ５５．０ ５８．０ ５５．０ ５２．０

总氮（Ｎ）的质量分数／％ ≥ ８．０ ７．０ １０．０ １０．０ ９．０

有效磷（Ｐ２Ｏ５）的质量分数／％ ≥ ４８．０ ４６．０ ４６．０ ４３．０ ４１．０

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／％ ≥ ８０ ７５ ８０ ７５ ７０

水分（Ｈ２Ｏ）的质量分数
ａ／％ ≤ ３．０ ４．０ ３．０ ４．０ ５．０

　　ａ 水分为推荐性要求。

４．４　表１、表２和表３中每个等级下面的配合式为该等级的典型配合式，企业可以生产其他配合式的

产品，总氮和有效磷允许与标明值之间有１．０％的绝对负偏差，并且所有项目都应符合表中相应等级的

要求。若未标明等级则按总养分对应的等级进行判定。

５　试验方法

５．１　外观

目测法测定。

５．２　总氮的测定

按ＧＢ／Ｔ１０２０９．１进行。

５．３　有效磷的测定和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的计算

按ＧＢ／Ｔ１０２０９．２进行。

５．４　水分的测定

按ＧＢ／Ｔ１０２０９．３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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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．５　粒度的测定

按ＧＢ／Ｔ１０２０９．４进行。

６　检验规则

６．１　检验类别及检验项目

产品检验为出厂检验，检验项目为第４章的全部项目。

６．２　组批

产品按批检验，以一天或两天的产量为一批，最大批量为１０００ｔ。

６．３　采样方案

６．３．１　袋装产品

不超过５１２袋时，按表４确定采样袋数；大于５１２袋时，按式（１）计算结果确定最少采样袋数，如遇

小数，则进为整数。

最少采样袋数 ＝３×
３

槡犖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１）

　　式中：

犖———每批产品总袋数。

表４　采样袋数的确定

总袋数 最少采样袋数 总袋数 最少采样袋数

１～１０ 全部 １８２～２１６ １８

１１～４９ １１ ２１７～２５４ １９

５０～６４ １２ ２５５～２９６ ２０

６５～８１ １３ ２９７～３４３ ２１

８２～１０１ １４ ３４４～３９４ ２２

１０２～１２５ １５ ３９５～４５０ ２３

１２６～１５１ １６ ４５１～５１２ ２４

１５２～１８１ １７

　　按表４或式（１）计算结果随机抽取一定袋数，用取样器沿每袋最长对角线插入至袋的３／４处，取出

不少于１００ｇ样品，每批采取样品总量不少于２ｋｇ。

６．３．２　散装产品

按ＧＢ／Ｔ６６７９规定进行。

６．４　样品缩分和试样制备

６．４．１　样品缩分

将采取的样品迅速混匀，用缩分器或四分法将样品缩分至约１ｋｇ，再缩分成两份，分装于两个洁

净、干燥的５００ｍＬ具有磨口塞的玻璃瓶或塑料瓶中（生产企业的质检部门可用洁净、干燥塑料自封袋

盛装样品），密封并贴上标签，注明生产企业名称、产品名称、产品类别、产品等级、批号或生产日期、取样

日期和取样人姓名，一瓶做产品质量分析，另一瓶保存两个月，以备查用。

６．４．２　试样制备

由６．４．１中取一瓶样品，经多次缩分后取出约１００ｇ样品，迅速研磨至全部通过０．５０ｍｍ孔径试验

筛（如样品潮湿或很难粉碎，可研磨至全部通过１．００ｍｍ孔径试验筛），混匀，置于洁净、干燥的瓶中，做

成分分析。如为粒状产品，余下样品供粒度测定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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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．５　结果判定

６．５．１　本标准中产品质量指标合格判定，采用ＧＢ／Ｔ８１７０—２００８中“修约值比较法”。

６．５．２　出厂检验的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要求时，判该批产品合格。

６．５．３　如果检验结果中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，应重新自二倍量的包装袋中采取样品进行检

验，重新检验结果中，即使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，判该批产品不合格。

６．５．４　每批检验合格的出厂产品应附有质量证明书，其内容包括：生产企业名称、地址、产品名称、产品

类别、产品等级、批号或生产日期、总养分、配合式或主要养分含量、本标准编号和法律法规规定必须要

标注的内容。

７　标识

产品名称可以是“磷酸一铵”、“磷酸二铵”、“粉状磷酸一铵”，并应在产品包装容器正面标明产品类

别（如传统法、料浆法），应以配合式标明总氮、有效五氧化二磷含量（如１８４６０）。应以单一数值标明每

袋净含量。其余执行ＧＢ１８３８２。

８　包装、运输和贮存

８．１　产品用符合 ＧＢ８５６９规定的材料进行包装。产品每袋净含量（５０±０．５）ｋｇ、（４０±０．４）ｋｇ、

（２５±０．２５）ｋｇ，平均每袋净含量分别不应低于５０．０ｋｇ、４０．０ｋｇ、２５．０ｋｇ。

８．２　在符合ＧＢ８５６９规定的前提下，宜使用经济实用型包装。

８．３　产品应贮存于阴凉干燥处，可以散装或包装形式运输，在贮存和运输过程中应防雨、防潮、防晒、防

破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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